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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71         证券简称：阳光城            编号：2009-056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对 

常州君德投资公司出资 2600 万元占其 26%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阳光城”）六届董事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阳光城集团常州君德投资有限公司出资 2600 万元

并占其 26%股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对阳光城集团常州君德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常州君德”）出资人民币 2600 万元、占常州君德的股权比例为 26%。 

现将本次出资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公司本次出资情况概述 

1、对外出资的基本情况 

常州君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股东各方的出资情况如下： 

（1）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6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6%，

出资方式为货币； 

（2）天坤（南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1900 万元，占注册资本

的 19%，出资方式为货币； 

（3）福建龙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

出资方式为货币； 

（4）陈芳出资人民币 20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20%，出资方式为货币； 

（5）林建春出资人民币 150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5%，出资方式为货币。 

上述出资于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之日前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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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出资

在本公司董事会批准权限内，无需经过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出资不涉及关联

交易。 

3、本次出资完成后，本公司将持有常州君德 26%的股权，根据常州君德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在常州君德五名董事会中占有 1 名席位，持有其 26%股权，

为单一最大股东，处于相对控股地位。 

二、常州君德另四个出资方基本情况介绍 

1、天坤（南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 万港元，

股东香港龙兴集团有限公司独立出资，持股 100%，法定代表人唐文钦。注册地

址：南通港闸开发区城港 28 号，企业类型：外商独资企业，经营范围：房地产

综合开发。唐文钦持有香港龙兴集团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天坤（南通）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唐文钦。 

2、福建龙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2199 万元，其中唐祥瑞

出资 1539 万元，持股 70%，唐魁武出资 610 万元，持股 27.7%，唐学子出资 50

万元，持股 2.3%，法定代表人唐祥瑞，为该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注册地址：福

州市台江区广达 68 号金源大广场东区 17 层，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

围：对交通业、建筑业、商业贸易业、旅游业、房地产业等的投资。福建龙兴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唐祥瑞。 

3、陈芳，身份证号码：350122197411184584，住所：北京市海淀区四季城

翠叠5号楼3单元1504室。 

4、林建春，身份证号码：135121195706301519，住所：福州市鼓楼区东水

路18号东方花园2号1204室。 

三、常州君德公司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本次设立的公司名称：阳光城集团常州君德投资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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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常州市新北区高新科技园 6 号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对市政基础设施、房地产行业、生物化工的投资，电子通信技术

开发，生物技术产品投资开发。 

四、对外投资合同及公司章程的主要内容 

本次出资事项由出资各方在常州君德公司章程中作出约定，故无需签定对外

投资合同。 

常州君德公司章程的主要内容如下： 

1、公司名称：阳光城集团常州君德投资有限公司 

2、公司住所：常州市新北区高新科技园6 号楼 

3、公司经营范围：对市政基础设施、房地产行业、生物化工的投资，电子

通信技术开发，生物技术产品投资开发。 

4、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5、股东的名称、出资方式及出资额如下：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6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6%，出资方

式为货币； 

天坤（南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19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9%，

出资方式为货币； 

福建龙兴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出资

方式为货币； 

陈芳出资人民币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20%，出资方式为货币； 

林建春出资人民币1500万元，占注册资本的15%，出资方式为货币。 

上述出资于公司登记机关核准之日前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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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股东会会议应对所议事项作出决议，决议内容属于公司经营运作的一般

事项应由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表决通过,但股东会对公司增加或减少

注册资本、分立、合并、解散或变更公司形式、修改公司章程、对外投资、担保

（包括但限于对外信用担保、资产抵押、质押等）、资金拆借等事项所作出的决

议，应由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书面表决通过。 

7、公司设董事会，成员为五名，由股东会选举产生。董事任期为三年，任

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前，股东会不得无故撤除其职务。董事会

设董事长一人，由董事会选举产生。 

8、董事会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出席方为有效，董事因故不能亲

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时，必须书面委托他人参加，由被委托人履行委托书中载明的

权力。对所议事项作出的决定应由占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的董事表决通过方为

有效，并应作成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董事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名。 

9、公司的营业期限为20年，从《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签发之日起计算。 

五、本次对外投资的人员安排 

本次出资的人员安排依照常州君德公司章程的约定，本次出资完成后，本公

司将持有常州君德26%的股权，根据常州君德公司章程的规定，本公司在常州君

德五名董事会中占有1 名席位。 

六、本次出资设立常州君德的目的、资金来源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目的 

本公司曾于 2009 年 10 月 10 日披露了与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黑牡丹集团”）签署房地产合作开发意向书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09-052”）。双方就常州飞龙地块项目达成合作开发意向。本次公司对常州

君德出资旨在落实本公司与黑牡丹集团签署的上述《房地产合作开发意向书》的

相关约定。本次达成合作开发意向涉及的项目为飞龙地块。飞龙地块目前为黑牡

丹集团全资子公司常州火炬置业有限公司所有，位于常州市规划的飞龙居住区，

飞龙居住区位于新北区南端；飞龙地块东起长江路，西至龙江路毛龙河，南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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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南路、飞龙中路，北至龙城大道；项目用地面积约 1180 亩，具体以土地证和

规划部门划定范围和批准的容积率为准。 

本公司联合其他出资方在常州设立的常州君德与黑牡丹集团全资子公司常

州火炬置业有限公司拟合资成立目标项目公司，作为飞龙地块的开发主体，该项

目公司注册资本暂定为人民币20000万元，其中，黑牡丹集团所属全资子公司常

州火炬置业有限公司的权益比例为51%，本公司联合其他出资方在常州设立的相

对控股子公司阳光城集团常州君德投资有限公司的权益比例为49%。 

2、资金来源 

本公司本次出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以货币资金形式投入。 

3、本次出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依托福州市房地产良好的政策环境及银行支持，通过“阳光城”、“白

金翰宫”、“乌山荣域”、“丹宁顿小镇”等项目的运作，已在福州房地产市场创下

品牌，除正在开发建设的项目外，本公司也需要通过合作等形式增加后续储备项

目及土地，以确保企业持续、健康发展。本次对常州君德出资并通过常州君德参

与常州飞龙地块 1180 亩土地的合作开发，符合本公司立足福州，战略拓展省外

房地产开发条件较为成熟的项目的战略定位和投资开发策略。 

本次出资由公司自有资金投入，出资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的

3.7%，不会产生大额支付投资开发款，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不大。 

七、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阳光城集团常州君德投资有限公司名称预先核准书； 

3、阳光城集团常州君德投资有限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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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 事 会 

                                     二〇〇九年十月十六日 

 


